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次支援工作人員甄試簡章
1.依據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、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、主管機關函頒有關規定。
2. 類別及名額：
	甄選類別
	缺額
	授課時間

	本土語文
	閩南語
	正取4名，備取若干名
	每週上課3-5節,可配合排課


3. 期間：報到日起至115.06.30 
4. 報名者須具備資格：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，取得合格證書者。
5. 報名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情事，倘報名時未發現而於聘任後發覺者依法應予以解聘：
(1)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6條所訂各款情事。
(2)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7條所訂各款情形於該議決1年至4年期間。
(3)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或第19條第1項第1款情形。
(4) 教師法第15條第1項各款或第19條第1項第2款情形於該議決1年至4年期間。
(5) 教師法第18條第1項情形，於該終局停聘6個月至3年期間。
(6)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1項第1款或第3項前段情形。
(7)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1項第2款或第3項後段情形，於該議決1年至4年期間。

6. 應繳表件：114.6.30(一)9：00~12：00採線上報名方式,將報名表件暨相關證件掃描成一個PDF檔案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信箱62200x@tp.edu.tw辦理（寄件後請來電確認25587042轉660）。
(1) 報名表
(2) 國民身分證
(3) 學經歷證件（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、支援服務證明書，男性須繳交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）
(4) 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之合格支援教師證書
(5) 自傳(A4不得超過4頁) 

7. 甄選日期及方式：114.7.3(四)9：00線上口試，逾時即喪失甄試資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8. 錄取方式：擇優錄取，惟總平均分數未達80分者不予錄取，必要時得從缺，當事人不得異議。
9. 錄取公告：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。

10. 報到：錄取者得於接獲通知後即辦理報到確認。逾時者視同放棄，由備取者依序遞補。
11. 附則：
(1) 錄取人員之生效起薪日期暨聘期均需依教育局規定暨核定公文辦理，每週節數倘因該學年無學生選修該語言者則該學年不開課。以上錄取人員不得有異議。
(2) 應徵者繳驗之各項證明文件如有不實，除取消甄選資格外，如涉及刑責，由應徵者自行負責。
(3)支援期間如因支援原因消失，學校得終止聘約。
(4) 凡持有國外學歷證書者，需繳驗駐外單位查證學歷屬實文件及教育部採認之證明文件(請附中譯本)始得報名，並不得以切結書方式要求事後補送證明文件。
(5)經甄選錄取者，本校將依「不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」查詢有無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31條第1項各款情事，如經查證屬實者，予以註銷錄取資格。
(6) 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而致上述日程需作變更或無法辦理時，於本校網站公告。
(7) 本簡章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如有補充事項隨時公布本校網站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一次支援教師甄選報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試編號：
1、 個人基本資料: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月  日
	照片

	性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	

	現職
	
	教師證書字號
	
	

	通訊地址
	
	電話
	
	

	電子郵件
	
	手機
	
	

	學歷
	1

	
	2

	
	3.

	經歷或服務證明
	1.

	
	2.

	
	3.

	
	4.

	專長或特殊表現
	1.

	
	2.

	
	3.



2、 基本資料審核:
	必備資料
	參考資料

	1
	國民身分證
	有(  )
無(  )
	1
	服務證明書
	

	2
	最高學歷畢業證書
	有(  )
無(  )
	2
	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(男性填)
	

	3
	報考類科語文合格證書
	有(  )
無(  )
	3 
	相關證照或經歷：

	4
	自傳
	有(  )
無( 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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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11 4 學年度第 1 次支援工作人員甄試簡章   1. 依據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、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、主管 機關函頒有關規定。   2.  類別及名額：  

甄選類別  缺額  授課時間  

本土語文  閩南 語  正取 4 名，備取若干名  每週 上課 3 - 5 節 , 可配合排課  

3.  期間： 報到日起至 11 5 .06.30    4.   報名者須具備資格：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，取得合格證書者。   5 .  報名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情事，倘報名時未發現而於聘任後發覺者依法應予以解聘：   ( 1 )  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 6 條所訂各款情事。   ( 2 )  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 7 條所訂各款情形於該議決 1 年至 4 年期間。   ( 3 )   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或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情形。   ( 4 )   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各款或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情形於該議決 1 年至 4 年期間。   ( 5 )   教師法第 18 條第 1 項情形，於該終局停聘 6 個月至 3 年期間。   ( 6 )  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3 項前段情形。   ( 7 )  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項後段情形，於該議決 1 年至 4 年期間。     6 .  應繳表件： 11 4 . 6 . 3 0 ( 一 ) 9 ： 0 0~1 2 ： 00 採線上報名方式 , 將報名表件暨相關證件掃描成一個 PDF 檔 案，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信箱 62200x@ tp.edu.tw 辦理（寄件後請來電確認 2 5587 042 轉 660 ）。   ( 1 )   報名表   ( 2 )   國民身分證   ( 3 )   學經歷證件（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、支援服務證明書，男性須繳交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）   ( 4 )   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之合格支援教師證書   ( 5 )   自傳 (A4 不得超過 4 頁 )      7 .  甄選日期及方式： 11 4 . 7 . 3 ( 四 ) 9 ： 0 0 線上 口試 ，逾時即喪失甄試資格。   8 .  錄取方式：擇優錄取，惟總平均分數未達 80 分者不予錄取，必要時得從缺，當事人不得異議。   9 .  錄取公告：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。     1 0 .  報到：錄取者得於接獲通知後即辦理報到確認。逾時者視同放棄，由備取者依序遞補。   1 1 .  附則：   ( 1 )   錄取人員之生效起薪日期暨聘期均需依教育局規定暨核定公文辦理，每週節數倘因該學年無學生 選修該語言者則該學年不開課。以上錄取人員不得有異議。  

